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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介绍

中国音乐学院于 1964 年建立，素有“中国音乐家的摇篮”“中国音乐的殿

堂”的美誉。学校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以国学为根基，独具

中国音乐教育和研究特色，培养中国音乐理论、中国音乐创作、中国音乐表演专

门人才；以办学理念“承国学、扬国韵、育国器、强国音”为指导，倡导和建设

“中国乐派”，是国家“一流学科”建设学校、“全球音乐教育联盟”秘书处学

校。

中国音乐学院是中国音乐表演艺术研究双导师制博士培养单位,拥有音乐与

舞蹈学一级学科博士、硕士、学士学位；建有“音乐与舞蹈学”博士后科研流动

站，是“接受中国政府奖学金来华留学生院校”。专业分布为音乐学、作曲与作

曲技术理论、音乐表演三大类，设有音乐学系、作曲系、指挥系、声乐歌剧系、

国乐系、钢琴系、管弦系、音乐师范教育中心、艺术管理系 9个教学系部，另设

有中国乐派高精尖创新中心、研究生院、考级艺术中心（美育中心）和附属中学，

形成了以中国音乐理论、中国音乐创作、中国音乐表演为一体的多层次教学体系。

学校名师荟萃，教学、科研力量雄厚，由国家“万人计划”领军人才、全国

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国家级教学名师、国家“千人计划”人才、教育

部新世纪优秀人才、北京市“高创计划”领军人才、北京市“高创计划”教学名

师、国家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北京市教学名师、北京市长城学者、北京市拔

尖人才等构成的众多优质师资储备，为学校“双一流”建设提供有力支撑。

建校以来，学校凝聚和培养了众多在业内外有重要影响力的音乐名师和人才，

向海内外输送各专业优秀毕业生近万名。坚持开放办学方针，与三十一所世界一

流大学建立战略合作关系，为促进中外音乐文化交流，为中国音乐的继承、发展

和弘扬做出重要贡献。

学校推进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学科发展、教育教学管理、人才培养质量、

师资队伍结构、校园综合治理的改革创新；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探

索独立自主的中国音乐教育体系，引领世界音乐教育的前进方向，建设具有中国

特色的世界一流高等音乐学府。



3

一、培养目标

培养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爱国守法，为社会主义建

设服务，在本学科内掌握坚实的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门知识、专业技能，具有创

新精神与创新能力，从事音乐理论研究的高层次学术型专门人才，从事音乐创作

与表演的高层次应用型专门人才。

二、报考条件

符合下列条件者可以报考全国统一招生考试：

1.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2.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愿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品德良好，遵

纪守法。

3.身体健康状况符合国家和招生单位规定的体检要求。

4.考生必须符合下列学历条件之一：

（1）国家承认学历的应届本科毕业生；

（2）具有国家承认的大学本科毕业学历的人员（自考本科生和网络教育本

科生须在报名现场确认截止日期2019年 11月8日前取得国家承认的大学本科毕

业证书方可报考）；

（3）获得国家承认的高职高专学历后满 2 年（从毕业后到 2020 年 9 月 1

日，下同）或 2年以上，以及国家承认学历的本科结业生，达到与大学本科毕业

生同等学力，且符合招生单位根据培养目标对考生提出的具体业务要求的人员；

（4）国家承认的学历成人高校（含普通高校举办的成人高等学历教育）应

届本科毕业生，按本科毕业生同等学力身份报考；

（5）已获硕士、博士学位的人员；

（6）在校研究生报考须在报名前征得所在培养单位同意，考生需提供在读

证明及培养单位书面意见材料；

（7）现役军人报考我校硕士研究生，按照中国人民解放军有关部门规定办

理。

三、学习年限、方式与招生名额

基本学习年限一般为三年。我校学术型硕士均为全日制；艺术硕士专业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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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按其学习方式分为全日制与非全日制硕士两种。招生名额以当年国家正式下达

的计划数为准（招生研究方向、导师及名额分配详见附件 1）。

四、报名

报名分网上报名与现场确认两部分进行（详见附件 6）。

五、考试

1.全国统考的思想政治理论、外语，由教育部统一命题；其他考试科目由我

校自命题（详见附件 2、3）。

2.所有考试均在中国音乐学院进行。

六、录取

1.我校将按照国家艺术类总分和单科分数要求及考生总体情况确定进入复

试者名单。根据考生入学考试初试、复试成绩，并结合思想政治表现，以及身体

健康状况综合评定，择优录取。

2.我校为第一志愿报考学校，不接受校外调剂。校内全日制与非全日制各研

究方向之间互不调剂。

3.硕士研究生录取类别分为非定向和定向两种。定向硕士研究生在被录取前

须签订合同。

4.届时在我校网站公布《中国音乐学院 2020 年硕士研究生复试及录取工作

办法》。

七、学费、住宿及奖助学金

学费：学术型 8000 元/年，专业学位型 15000 元/年。

住宿：按招生当年国家核定的标准执行（京籍生源不安排住宿）。

奖助学金：根据相关国家文件及我校管理规定执行。

本校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安翔路 1号

邮政编码：100101 研招办电话：010—64887101

中国音乐学院网址：www.ccmusic.edu.cn

中国音乐学院

2019 年 9 月

http://www.ccmusic.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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